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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8_82_A1_E4_B8_c36_51992.htm 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股东赵先

生，认为王女 士等十三名股东在公司股东大会上的提案侵犯

了自己名誉，为此将王女士等十三人告上法庭。记者今天获

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赵先生上诉，

维持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的判决。 2005年12月13日，王

女士等十三名股东在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上联名书写载有“

赵先生2002年从公司离职后，为达到个人目的，对公司进行

了长达4年之久的恶意举报、上访、诉讼。通过各部门调查，

赵先生告状问题属于个人想象猜测，其行为已严重侵害公司

和绝大多数股东利益，败坏了公司形象，损害了公司名誉和

声誉，严重制约了公司发展，给公司造成的不可估量的损失

。为此，强烈要求赵先生赔偿公司及其他股东损失。提案请

股东会研究解决”内容的《要求赵先生对公司及其他股东进

行经济赔偿的提案》。2006年1月15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作出决定，责令赵先生向公司及股东赔偿5万元名誉损失费

和7.4万余元的直接经济损失费。同年2月9日，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对其发出催交赔偿款通知。后又有部分股东先后两次

又致信赵先生，要求其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2006年4月3日，

赵先生起诉至一审法院称，王女士等十三人在“股东提案”

中歪曲并捏造事实。由于王女士等十三人的言辞对自己在居

住区的生活、工作造成恶劣影响，导致房地产开发公司对自

己作出经济赔偿的决定。故要求王女士等十三人停止侵害、

消除影响，以媒体公开方式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及精神损



失共计2000元。 王女士等十三人辩称，股东大会上的提案是

在履行《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赋予给股东的权利，并

无不当。股东在公司召开的股东会上以事实为依据，本着尊

重客观事实的态度发表个人观点，所提的提案最终通过股东

大会表决形成，不存在任何捏造事实、诽谤侮辱的情况。因

此，不同意赵先生诉讼请求。 诉讼中，赵先生认可曾向工商

、税务部门举报房地产开发公司及与公司存在诉讼的事实。 

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后，赵先生不服，上诉到二中院。 二中

院经审理认为，王女士等十三人因对赵先生实施举报和诉讼

行为不满，基于公司股东关系，王女士等十三人依据公司法

相关规定，在公司股东大会上行使提案权是公司法赋予股东

的权利。王女士等十三人针对赵先生的提案，所陈述的事实

是否属实，提案主张是否得当，直接影响的是赵先生在公司

的股东权益。如果赵先生认为王女士等十三人提案主张不当

，损害到其股东利益，可依据公司法相关规定维护自身股东

权益。王女士等十三人针对赵先生所作提案及所致书信，部

分言词过激，并由此导致纠纷产生。对王女士等十三人使用

言词不当的行为，法院提出批评，并希望在今后股东权利行

使过程中加以戒免。由于提案及书信内容传播仅存于股东之

间，并未在社会上公开，未导致赵先生社会评价降低和人格

受损，故不构成名誉权受损。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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